
  

拾肆、毒品戒治相關事項 

問 14-1、請問施用毒品者進入勒戒所、戒治所及監獄執行的時機分別為何？ 

答： 

一、進入勒戒所之時機： 

(一)初次施用毒品者。 
(二)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，3 年後再次施用毒品者。

二、進入戒治所時機：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。 
三、進入監獄時機：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，3 年內再次施用

毒品者。 

 

問 14-2、請問受觀察勒戒人將在何處執行觀察勒戒處分？ 

答： 
本署於 100 年 10 月 1 日指定新店、臺中、高雄、臺中女子與高雄女子戒
治所、臺北女子、臺東、花蓮、澎湖與金門看守所，及臺北、臺南與高雄少
年觀護所等 13 所附設勒戒處所。各法院及檢察署對到案之受觀察勒戒人將
直接送至各勒戒處所執行，或暫時收容於原來之勒戒處所，並於一週內再行
解送至各專責勒戒處所執行。 

 

問 14-3、請問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的期間各需要多久呢？ 

答： 
一、觀察勒戒的期間不得逾二月。強制戒治的期間為六個月以上，直至無繼

續強制戒治之必要時為止，但最長不得逾一年。 
二、勒戒所應注意觀察受觀察勒戒人在所勒戒之情形，經醫師研判觀察受處

分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後，陳報該管檢察官准予停止受觀察勒戒之處
分。 

三、受戒治人接受戒治處遇屆滿六個月後，經依「戒治處分執行條例」規
定之停止戒治評估後，認為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者，戒治所得檢具
事證，報請指揮執行之檢察官、法院裁定停止戒治後，辦理出所。 

四、家屬不能自行向檢察官申請辦理停止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處分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問 14-4、請問觀察勒戒費用如何計算與繳交呢？ 

答： 
一、受觀察勒戒人每人每日之勒戒費用收取標準如下： 

(一)伙食費及用費： 

1. 成年受觀察勒戒人每人每（勒戒）日新臺幣（以下同） 67 元 

（澎湖、金門、綠島地區為 78 元，馬祖地區為 107 元）。 

2. 少年受觀察勒戒人自 106 年 2 月 10 日起每人每(勒戒）日 90 元 

（澎湖、金門、綠島地區為 90 元，馬祖地區為 107 元）。 

(二)藥品材料費：每人每（勒戒）日 33 元。 

(三)尿液篩檢材料費：每人每次 200 元。 

(四)診療費：每人每（勒戒）日 40 元。 
(五)其他受觀察勒戒人在勒戒處所因個案所需之支出費用：以個案實

際支出為計算依據。 

二、勒戒費用免繳之情形： 

(一)自首：依裁定內容記載為憑。 
(二)貧困：欲申請免繳勒戒費用者，應於勒戒期間，或勒戒處所催繳

期間，或行政執行處通知繳納期間，提出現時貧困無力負擔之證
明文件（鄉鎮市區公所以上出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），可就未繳
納部分之費用申請免繳；但已繳納（扣繳）部分，則不予退還。 

三、繳交方式： 
(一)出所後：家屬或受勒戒人出所後欲繳納勒戒費用，可至原執行機

關總務科繳納，或利用郵政劃撥方式繳納（受勒戒人出所時執行
機關會告知劃撥帳號），劃撥時請於通訊欄註明受勒戒人之姓名及
身分證字號。 

(二)執行中：受勒戒人執行中，除依規定應自保管金中扣繳費用之方
式外，若欲自願先行繳納勒戒費用，可以書面方式表明，執行機
關會依程序辦理勒戒費用之收取作業。 

 

問 14-5、請問戒治費用如何計算與繳交呢？ 

答： 
一、受戒治人每人每日之戒治費用收取標準如下： 

(一)伙食費及用費： 

1. 成年受戒治人自 110 年起每人每（戒治）日新臺幣（以下同）73 

元（澎湖、金門、綠島地區為 87 元，馬祖地區為 117 元）。 

2.少年受戒治人自 106 年 2 月 10 日起每人每（戒治）日 90 元。 

(二)授課鐘點費：每人每（戒治）日 30 元。 

(三)教材編印及書籍費：每人每（戒治）日 6 元。 



  

(四)尿液篩檢材料費：每人每次 200 元。 

(五)技訓材料費：每人每日 11 元（未施以技能訓練課程者免予收取）。 

(六)藥品材料費：每人每（戒治）日 10 元。 
(七)其他受戒治人在戒治所因個案所需之支出費用：以個案實際支出

為計算依據。 

二、戒治費用免繳之情形： 

(一)自首：依裁定內容記載為憑。 
(二)貧困：欲申請免繳戒治費用者，應於戒治期間，或戒治所催繳期

間，或行政執行處通知繳納期間，提出現時貧困無力負擔之證明
文件（鄉鎮市區公所以上出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），可就未繳納
部分之費用申請免繳；但已繳納（扣繳）部分，則不予退還。 

三、繳交方式： 
(一)出所後：家屬或受戒治人出所後欲繳納戒治費用，可至原執行機

關總務科繳納，或利用郵政劃撥方式繳納（受戒治人出所時執行
機關會告知劃撥帳號），劃撥時請於通訊欄註明受戒治人之姓名及
身分證字號。 

(二)執行中：受戒治人執行中，除依規定應自保管金中扣繳費用之方
式外，若欲自願先行繳納戒治費用，可以書面方式表明，執行機
關會依程序辦理戒治費用之收取作業。 

 

問 14-6、新收收容人被驗出毒品反應，請問會如何處理？ 

答： 
依據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，矯正機關對於收容人實施尿液檢驗，驗出毒品
陽性反應者，將製作談話筆錄瞭解原因，並將尿液再送至衛生福利部認可之
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機構進行確認檢驗。經確認檢驗結果仍為陽性者，將依法
函送司法機關偵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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